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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 蘭 縣 礁 溪 鄉 民 代 表 會 

第 21屆第 10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 

日 

 

期 

星 

 

期 

議 

 

程 

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間 

上午 09：00〜12：00 下午 2：00〜5：00 

12 

月 

14 

日 

一 

報 

 

 

到 

預備會議 

開幕典禮 

第 

一 

次 

會 

議 

鄉政綜合研討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
鄉政綜合研討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
12 

月 

15 

日 

二 

第

二 

次 

會 

議 

       鄉政綜合研討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
鄉政綜合研討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
12 

月 

16 

日 

三 

第 

三 

次 

會 

議 

一、  鄉政綜合研討 

二、  審議鄉公所提案 

三、  討論代表提案 

四、  人民請願案 

五、  臨時動議 

六、  閉   會 

備       註 

1.代表及鄉公所提案，請於開會前 5日以書面送交本

會彙辦，電子檔請一併寄至本會承辦人電子信箱。 

2.鄉公所提案請自行印製 16份，送交本會。 

3.本會預定議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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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礁溪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0次臨時會 

 開幕典禮暨預備會議 

預備會議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4日上午 11時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志文、張代表景程、林代

表森枝、吳代表政展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竹村、張代表素雲、

林代表漢民、藍代表信惠 

列 席：本會秘書林太銘 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 

紀 錄：陳碧慧 

主席宣告開議 

（一）報告事項： 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1人，宣告開議。 

2.本會秘書報告本次議事預定議事日程表及其他事項。 

（二）討論事項： 

1. 討論本次會議事日程。 

2. 鄉公所增提社會類第 5案及第 6案計 2項提案，大會同意併入

本次會期審議。 

           

開幕典禮暨第 1次會議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4日上午 10時 50分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志文、張代表景程、林代

表森枝、吳代表政展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竹村、張代表素雲、

林代表漢民、藍代表信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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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：鄉長張永德、主任秘書陳俊銘、行政室主任葉建河、民政課課

長兼代理秘書蔡志祥、財政課課長廖錦煌、工務課課長鄭志

昌、農經課課長林志洋、社會課課長林靜瑩、主計室主任翁莉

花、人事室主任游任顯、政風室主任丁晟右、幼兒園園長（代）

黃淑蘭、清潔隊隊長尤秀美、圖書館管理員陳明新、觀光所所

長盧玉芳、本會秘書林太銘。 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 

開幕典禮（行禮如儀） 

主席致開會詞（詳另錄） 

紀 錄：陳碧慧 

一、報告事項： 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1人，宣告開議。 

2.鄉公所增提社會類第 5案及第 6案計 2項提案，大會同意併入本 

  次會期審議。 

二、 討論事項： 

（一） 鄉政綜合研討。（略） 

（二） 鄉公所提案： 

1. 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110年度宜蘭縣礁溪鄉雨水

下水道清淤工程」補助 75萬元，本所自籌款 75萬元，共

計 150萬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2.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所「110年度優質公廁及美質

環境推動計畫」計 8萬 1,000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

議。 

3.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所「110年度資源回收工作計

畫」計 88萬 4,500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4. 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宜蘭縣礁溪鄉申請小型修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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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計畫書」經費計 50萬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5. 為本所申請「宜蘭縣礁溪鄉災民收容避難處所-玉石社區

活動中心修繕工程」案，經費總額 130萬 8,400元整(衛

生福利部核定補助117萬7,000元、本所自籌款13萬1,400

元)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6. 為本所申請「110年度櫻花陵園回饋金辦理地方建設及改

善民眾生活環境計畫書」，宜蘭縣政府核定補助 500萬元

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散  會：下午 17：00。 

 

第 2次會議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5日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志文、張代表景程、林代

表森枝、吳代表政展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竹村、張代表素雲、

林代表漢民、藍代表信惠。 

列 席：鄉長張永德、主任秘書陳俊銘、行政室主任葉建河、民政課課

長兼代理秘書蔡志祥、財政課課長廖錦煌、工務課課長鄭志

昌、農經課課長林志洋、社會課課長林靜瑩、主計室主任翁莉

花、人事室主任游任顯、政風室主任丁晟右、幼兒園園長（代）

黃淑蘭、清潔隊隊長尤秀美、圖書館管理員陳明新、觀光所所

長盧玉芳、本會秘書林太銘。 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 

紀 錄：陳碧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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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次會議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5日上午 11時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志文、張代表景程、林代

表森枝、吳代表政展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竹村、張代表素雲、

林代表漢民、藍代表信惠。 

列 席：鄉長張永德、主任秘書陳俊銘、行政室主任葉建河、民政課課

長兼代理秘書蔡志祥、財政課課長廖錦煌、工務課課長鄭志

昌、農經課課長林志洋、社會課課長林靜瑩、主計室主任翁莉

花、人事室主任游任顯、政風室主任丁晟右、幼兒園園長（代）

魏素珍、清潔隊隊長尤秀美、圖書館管理員陳明新、觀光所所

長盧玉芳、本會秘書林太銘。 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 

紀 錄：陳碧慧 

一、 報告事項： 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 11人，成立第 3次會議。 

2.秘書宣讀第 1次會議紀錄（略）。 

 

二、 討論事項： 

（一） 鄉公所提案： 

1. 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110年度宜蘭縣礁溪鄉雨

水下水道清淤工程」補助 75萬元，本所自籌款 75萬元，

共計 150萬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2.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所「110年度優質公廁及美

質環境推動計畫」計 8萬 1,000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

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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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所「110年度資源回收工作

計畫」計 88萬 4,500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4. 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宜蘭縣礁溪鄉申請小型修

繕補助計畫書」經費計 50萬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

審議。 

5. 為本所申請「宜蘭縣礁溪鄉災民收容避難處所-玉石社

區活動中心修繕工程」案，經費總額 130萬 8,400元整

(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 117萬 7,000元、本所自籌款 13

萬 1,400元)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6. 為本所申請「110年度櫻花陵園回饋金辦理地方建設及

改善民眾生活環境計畫書」，宜蘭縣政府核定補助 500

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 

      (二) 臨時動議： 

1. 建請公所確實掌握及了解三民濕地公園第一淨水池之規

劃內容，防範作為三民地區養豬戶廢水排放之用，並研

議施設園區涼亭，以利當地鄉民運動休閒需求。 

2. 建請公所研議興辦公共造產(納骨塔)，以充裕鄉有財源增

加鄉民福祉。 

3. 溫泉是本鄉最重要資源，也是鄉民所仰賴的經濟命脈，

建請公所大力行銷加強推廣，能將「礁溪溫泉」推向國

際舞台。 

散 會：下午 17:00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演   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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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   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游主席見璋致開幕詞   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4日   

 

張鄉長、各位課長及本會代表同仁，大家早！今天是第 21屆

第 10次臨時會，時間過得很快，本屆任期再剩 10天已滿 2年，所

會之間經過磨合期都已相互了解。  

今天議程先請張鄉長報告後，先由新任主任秘書報告對礁溪未

來發展的想法，以及日後如何與本會溝通，後續再進行鄉政意見交

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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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   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游主席見璋致閉幕詞    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6日 

 

張鄉長、各位課長及本會代表同仁，本屆任期已將近過半，這

期間本席時常關切社福大樓的進度，本案從購地、規劃到編列預算

已有 2年的時間，整個工程規劃卻尚未定案。公所各主管當中不乏

具有工程專業背景者，本席建議行政單位應組成專案小組，本案雖

是社會課主辦，但因涉及工程建案，需要工程專業人員，不應各課

室各自為政，理應成立專案小組，先在所內進行研議，有了初步規

劃，統整後再提供規劃公司。 

以定期會會勘所見為例；公共工程建物樓梯寬度至少應有 1

米 8至 2米寬，社福大樓設計圖說竟只有 1米或 1米 2寬！有哪個

公共工程會是這樣的？這樣設計會符合將來使用上的需求嗎？連

最簡單的樓梯寬度都還喬不定。現在 2年過去了，日後還要申請建

(使)照、招標、營造、裝修，還要延宕多久？本屆任期只剩 2 年，

本席一再擔心任期內是否得以完成。 

明年度本席將與各席代表同仁盯緊社福大樓的進度，希望在本

屆任期所剩的 2年內，至少能將建物結構體完成。本會(監督單位)

大力支持興建社福大樓，鄉親也都很關心，行政單位卻拖進度，希

望日後能將具有工程背景的專業人員組成專案小組，重視本案並定

期追蹤進度，相信如此一來張鄉長對鄉民也較能有所交代，以上是

本席語重心長的建議及提醒。 

今天會議到此結束！感謝各位！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議 決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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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公所提案  

提案人：張永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1號 

類 別：工務類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110年度宜蘭縣礁溪鄉雨水下水

道清淤工程」補助 75萬元，本所自籌款 75萬元，共計 150萬

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理 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 109年 11月 24日府水下字第 1090195003號

函辦理。 

辦 法：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 110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

後轉正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人：張永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2號 

類 別：環保類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所「110年度優質公廁及美質環境

推動計畫」計 8萬 1,000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理 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09年 10月 30日環廢字第

1090035755號函辦理。 

辦 法：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 110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

後轉正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人：張永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3號 

類 別：環保類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所「110年度資源回收工作計畫」

計 88萬 4,500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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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09年 11月 2日環廢字第

1090034569號函辦理。 

辦 法：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 110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

後轉正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人：張永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4號 

類 別：環保類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宜蘭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宜蘭縣礁溪鄉申請小型修繕補助

計畫書」經費計 50萬元，提請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理 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 109年 11月 30日府授財稅規字第 1090165276

號函辦理。 

辦 法：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 110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

後轉正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人：張永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5號 

類 別：社會類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本所申請「宜蘭縣礁溪鄉災民收容避難處所-玉石社區活動

中心修繕工程」案，經費總額 130萬 8,400元整(衛生福利部

核定補助 117萬 7,000元、本所自籌款 13萬 1,400元)，提請

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理 由：依據衛生福利部 109年 12月 4日衛授家字第 1090501923號函

暨宜蘭縣政府 109年 12月 8日府社工字第 1090202267號函辦

理。 

辦 法：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 110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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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轉正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人：張永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6號 

類 別：社會類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本所申請「110年度櫻花陵園回饋金辦理地方建設及改善民

眾生活環境計畫書」，宜蘭縣政府核定補助 500萬元整，提請

墊付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理 由：依據宜蘭縣立殯葬管理所 109年 12月 10日宜殯字第

1090001691號函辦理。 

辦 法：敬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 110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

後轉正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人：吳代表政展、簡代表阿忠       編 號：01號 

附署人：莊副主席漢銘、張代表素雲、張代表景程、吳代表志文、藍代 

        表信惠、林代表森枝、林代表漢民。      

案  由： 建請公所確實掌握及了解三民濕地公園第一淨水池之規劃內 

         容，防範作為三民地區養豬戶廢水排放之用，並研議施設園

區 

         涼亭，以利當地鄉民運動休閒需求。 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  法：建請公所採納辦理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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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：林代表森枝   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2號 

附署人：莊副主席漢銘、張代表景程、吳代表志文、張代表素雲、林代 

        表漢民、藍代表信惠。           

案  由： 建請公所研議興辦公共造產(納骨塔)，以充裕鄉有財源增加鄉 

         民福祉。 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  法：建請公所採納辦理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人：藍代表信惠                   編 號：03號 

附署人：莊副主席漢銘、張代表景程、吳代表志文、林代表森枝、簡代 

        表阿忠、吳代表政展、張代表素雲、林代表漢民。           

案  由： 溫泉是本鄉最重要資源，也是鄉民所仰賴的經濟命脈，建請

公 

        所大力行銷加強推廣，能將「礁溪溫泉」推向國際舞台。 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  法：建請公所採納辦理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   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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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出席一覽表  

席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

合 

 

計 

   姓 

   名 

日 

期 

吳

志

文 

張

景

程 

林

森

枝 

吳 

政 

展 

簡

阿

忠 

李 

竹 

村 

張

素

雲 

林

漢

民 

莊

漢

銘 

藍

信

惠 

游

見

璋 

  109.12.14            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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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決統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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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  政      

財   政   1  1 

主   計         

工   務 1    1 

農   經      

社   會    2       2 

幼   教      

行   政      

圖   書      

環   保 2    2 

觀   光 1  2  3 

 合   計 6  3  9 




